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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岩

新能源”）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松岩新能源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借款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松岩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松岩新能源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主要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均在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2023 年 10 月 8 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江西全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

司松岩新能源向江西全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申请借款 3,00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陈学敏先生、松岩新能源总经理钟胜贤先生对松岩新能源本次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2、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

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洛阳新星向银

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 13.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全资子

公司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向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 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赣州市松辉氟新材料有限公司向

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 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

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松岩新能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元，2023 年度

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松岩新能源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7,00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9573600927R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钟胜贤 

5、住所：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松岩工业园 

6、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21 日 

8、经营范围：金属和非金属氟盐生产、销售；研究、开发各类新型的金属

及非金属类氟盐，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日期 

科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2,745.77 119,822.42 

净资产 29,972.48 34,762.53 

              日期 

科目 
2023年 1-6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0,181.77 38,976.66 

净利润 -4,789.31 -3,959.63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甲方）：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陈学敏、钟胜贤 

2、债权人（乙方）：江西全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3、债务人：松岩新能源材料（全南）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借款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 

5、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

息、法律文书指定履行期间的延迟履行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乙方为实现债权

的所有费用。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

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如甲方为多个保证人为本合同债务人提供担保，各保证人对全部债权承担连

带保证担保责任。承担了担保责任的保证人有权请求其他保证人分担向债务人不

能追偿部分的损失。 

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债务时，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同时存在保证和担保

物权时，乙方有权自行选择优先追偿保证人或担保物权，或同时追偿保证、担保

物权，甲方自愿放弃相关抗辩权。 

7、保证期间：本合同担保的每笔借款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借

款合同确定的借款时起至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单笔借款主合同确定的借款分批到期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批借款到期之次

日起三年。 



如乙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提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为自乙方向借款人通

知的还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松岩新能源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

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松岩新能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控制权，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0.3056亿元（含

本次），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9.49%；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为 10.0656 亿元（含本次），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8.11%。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